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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年 4 月 29 日 (星期二 ) 
《2014 年婚姻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法案委員會  

第三次會議－與代表團體會面  
保安局局長總結發言  

 
主席：  
 
 十分感謝接近一百個團體代表及人士在上星期三和今

天的會議上，就《2014 年婚姻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 (《條例

草案》)表達了寶貴的意見和建議。經過仔細聆聽後，我們十

分理解，對變性人士和他們所面對的困難，巿民大眾有不同

程度的認識；任何涉及婚姻制度的討論都存在著極大的爭議

性。正因如此，主席，我在此重申，《條例草案》的唯一目

的，是將已經被終審法院裁定為不符合《基本法》和《香港

人權法案》的條文更新，以符合法庭在 W 案的判決，清楚訂

明與 W 小姐情況一樣的變性人士可以重置的性別，與一名異

性結婚。今次的修訂，並沒有改變現行的一男一女婚姻制

度。  
 
 與此同時，特區政府經已成立跨部門工作小組，就裁

決中提出的其他關於性別承認的意見和問題，進行詳細研究，

從長計議。我理解，法案委員會稍後會和工作小組代表會面，

相信討論後會對工作小組的工作有更深入理解。  
 
 出席會議的接近一百個團體代表及人士表達了不同的

意見，現在我嘗試將他們的意見，和立法會秘書處收到超過

二千份書面意見歸納的數個重點，作一點簡要回應。  
 
 
反對同性婚姻、破壞現有婚姻制度  
 
 首先，不少人表達意見，反對同性婚姻。正如我們在

過往不少場合解釋過，W 案中的申訴人 W 小姐在向法院的

陳述中，以及終審法院於裁決中非常清晰表明，W 案並不處

理、亦沒有處理同性婚姻的課題。《條例草案》的建議，不

影響現行一夫一妻的異性婚姻制度。《婚姻條例》第 40 條

訂明，凡根據條例舉行的婚禮，均屬基督教婚禮或相等的世

俗婚禮，意指婚禮經舉行正式儀式，獲法律承認，是一男一

女自願終身結合，不容他人介入。有關明確規定，維持不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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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例草案》只是按 W 案裁決，在《婚姻條例》中一男一女

婚姻的規定中，如何界定何謂「男」、何謂「女」，以成文

法的形式作出清晰規定。  
 

 至於有部分團體擔心《條例草案》通過後，有已婚人

士變性，會導致同性婚姻的出現。事實上，香港一直以來都

沒有禁止已結婚的人士接受變性手術，有關情況不是 W 案或

《條例草案》所產生的後果。《條例草案》是處理婚姻登記

官在進行婚姻登記時，如何斷定一名變性人士的性別。已婚

人士變性，所衍生的法律問題，包括對現有婚姻的影響，涉

及複雜的性別承認問題，與婚姻登記無關。有關性別承認工

作小組的研究會包括相關課題。  
 
 
跨性別婚姻  
 
 另一方面，有團體希望能通過《條例草案》一併處理

未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人士的婚姻問題；亦有團體或人士質疑，

《條例草案》對跨性別人士構成酷刑。剛才有好幾位人士發

言時已就這方面表達意見。我再強調，W 案中的申訴人 W
小姐，是一名經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；終審法院

在 W 案中就《婚姻條例》等條文背後的立法意圖的裁決，以

及就 W 可以用重置性別結婚的裁決和命令，其立論基礎均圍

繞 W 的情況。未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其他跨性別人士，

是否能以其個人認同的性別結婚，並非 W 案針對的問題，終

審法院未有就該等議題作出任何裁決，亦不在 W 案命令的範

圍內。  
 
 因此，未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其他跨性別人士，

以其個人認同的性別結婚的權利未有在 W 案中獲得確立，他

們只可根據現行《婚姻條例》行使他們的結婚權利，終審法

院於 W 案的裁決和命令對此並無任何影響。  
  
 有關整項性別重置手術所涉及的外科程序，乃根據醫

院管理局內的專家意見而制定，與 W 小姐的情況相符。《條

例草案》的目的是落實終審法院於 W 案的命令，有關建議是

尊重選擇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變性人士的權利，並沒有限制

未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其他跨性別人士的現有權利。我

們認為，這做法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。我們並沒有任何意圖，



‐3‐ 
 

透過《條例草案》處理與性別承認有關的課題。由律政司司

長出任主席的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，亦會小心研究有關

課題。在小組的工作未有結論之前，特區政府沒有既定立

場。  
 
 
支持意見  
 
 主席，上述兩種意見，代表著社會上對相關議題的不

同立場。我們十分尊重不同的意見，但正如剛才解釋，兩者

都不是 W 案所針對的問題，不在 W 案命令的範圍內，亦不

會因為通過《條例草案》而有所影響。除了以上兩種意見外，

我們留意到，亦有不少團體，支持特區政府嚴格遵照終審法

院的裁決和命令的範圍，提出《條例草案》，而這亦是政府

目前的做法。  
 
 
立法與不立法的分別  
 
 主席，無論《條例草案》通過與否，終審法院就 W 案

的裁決將會於 7 月 16 日開始生效，成為香港法律的一部分。

《條例草案》的目的，是將 W 案的裁決原原本本、不折不扣、

不加不減，將終審法院判決以成文法反映在《婚姻條例》，

清晰訂明一男一女的婚姻制度下，「男性」和「女性」的定

義。通過《條例草案》後，與 W 的情況相同的人士，即已接

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變性人士，按照法例結婚的權利可獲

得清晰的成文法律條文保障和肯定的處理。通過《條例草案》

後，公眾人士會清楚明白法律規定，減少可能對《婚姻條例》

中何謂「男」、「女」的誤解或不必要的爭議，是一個合乎

法治精神的做法，對各方都更加公平。  
 
有議員提到《條例草案》中第 40A 及 40B 條的問題，

我想在此作出簡單回應。第 40A 條清楚說明如何在《婚姻條

例》中界定「男」及「女」。在此我要補充的是，在婚姻登

記的過程中，擬結婚人士需要作出宣誓，證明所申報的資料

正確無誤；而第 40B 條只是一個推定條文，說明我們根據某

一種證件作為表面證據，而有關表明證據需透過宣誓支持。

相信各位都知道，擬在港結婚的人士的擬結婚通知書將會作

出公開展示，任何人士如持有合理理由可提出反對該婚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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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過程中，若婚姻登記官獲悉相關資料，對擬結婚人士

的性別有所懷疑時，會作出進一步的查詢。  
 

 主席，我謹此作出回應。多謝主席。  
 
 
 

（完）  
 




